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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山西省环境保护条例》实施办法

（2020 年 1 月 20 日省政府令第 270 号公布）

第一条 根据《山西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

际， 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鼓励、支持清洁生产、资源再利用等减排新技术和

环境损害评估技术的研究、开发和应用；推广生态环境保护先进

科学技术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；推进生态环境产业发展，

加强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，促进环保技术应用信息的交互和共享，

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。

第三条 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应当将生态环境知识纳入学校

教育内容，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。

鼓励有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生态环境科普馆。

鼓励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推进生态环境志

愿服务工作。

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本省生态环境状

况，确定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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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准入清单，建立全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管控体系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城镇建设、资源开发、空

间布局、产业结构调整、重大项目选址以及执法监督时，不得变

更前款规定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超标排污单

位公示制度，每月向社会公布严重超标的排污单位名单。

第六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、使用符合国家有关环境监

测、计量认证规定的监测设备，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

联网，按照规定维护监测设施，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，开展自

行监测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。

排污单位应当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第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建立打击生

态环境违法行为联勤联动执法工作机制，实施信息共享，加强联

合调查，推行联合督办，建立和完善案件移送与受理机制。

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不定期对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

部门、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省直部门、省属企业的下列

情况进行环境保护督察：

(一)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情况；

(二)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的情况；

(三)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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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其他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情况。

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，被督察单位应当及时整改，未及时整

改或者未达到整改要求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约谈和问责。
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结果作为对被督察单位和领导干部综合

考核评价、奖惩的重要依据。

第九条 国家和省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重点区域内禁止

新增钢铁、焦化、铸造、水泥、平板玻璃等产能；确有必要新建

的，应当严格执行产能置换，符合区域、行业规划环评规定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推广清洁能源，

替代生活和取暖散煤；暂不具备清洁能源使用条件的区域，推广

洁净燃料和高效清洁环保炉具。

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

门加强销售和使用环节的民用散煤煤质检测，对不符合相关规定

标准的煤炭及其制品依法予以处置。

第十二条 设区的市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机动车

排放污染防治联合执法工作机制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检测取

证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实施处罚、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监

督维修。

市场监管部门、商务部门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依

法处理生产、销售不合格油品的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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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新建、扩建燃煤电厂和煤炭开发项目，在项目可

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申请报告中应当提出粉煤灰、煤矸石综合利

用方案，明确综合利用途径和处置方式。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

运输、处置管理制度，加强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的监

督检查。

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应当实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

理，依法落实污染环境防治责任、标识、管理计划、申报登记、

源头分类、转移联单、经营许可证、应急预案备案等管理制度，

加强贮存、利用或者处置设施管理。

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当开展医疗废物源头分类，规范医疗

废物内部收集、贮存及转运行为。

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配备符合规定的运输车辆，规范

收集、贮存、转运及处置医疗废物行为。

第十六条 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采用污染治理

与资源利用相结合、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、集中与分散相

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，采用低成本、低能耗、易维护、高

效率的污水处理技术，有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。

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保

护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结合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特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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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受益者付费、财政转移支付、区域协作等方式落实补偿资金，

加大补偿力度，扩大补偿范围，建立健全多元化、市场化的饮用

水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3 月 15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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